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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对“三新经济”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 

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雄安新区综合执

法局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省局机关有关处室： 

为全面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2

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9〕18 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9 号）的决策部署，着力营造

全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的良好营商环境，省局制

定了《关于对“三新经济”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 一、总体要求 

      1、准确理解“三新经济”内涵。根据国家统计局《关

于印发<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（2018）>的通知》

（国统字﹝2018﹞111 号）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（以

下简称“三新经济”）的界定，“三新经济”的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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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农林牧渔业、先进制造业、新型能源活动、节能环保活

动、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、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

服务、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、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、现代综

合管理活动。 

2、正确把握包容审慎监管的基本要求。按照鼓励创新、

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，建立具有弹性的包容审慎监管制度，

为“三新经济”发展预留足够空间。同时，坚守质量和安全

底线，严禁简单封杀或者放任自流。加强对新生事物发展规

律研究，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。对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，

要引导健康规范发展；对一时看不准的，预留一定的观察期，

出现问题要及时引导和处置；对潜在风险大、可能造成严重

不良后果的，严格监管；对非法经营、触碰安全底线的，坚

决依法予以查处。 

      二、营造宽松开放的准入环境 

   3、严格落实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。各地各部门不

得作出不利于“三新经济”市场准入的相关规定，严格按照

各级部门公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办理各项行政许可和登

记注册。摸清备案、登记、年检、认定等管理措施底数，对

“三新经济”不能额外附加准入条件。 

4、放宽名称登记。放宽“三新经济”主体名称的行业表

述用语，允许主体将体现新经济特征的个性用语、具有河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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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特色以及反映经营和创新特点的字词作为主体名称的

行业表述用语。 

5、支持使用新兴行业用语表述经营范围。对《国民经

济行业分类》中未包含的新兴行业或者具体经营项目，允许

“三新经济”主体参照政策文件、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表

述。支持“三新经济”主体将具有地方区域特色、反映本区

域历史、文化、风俗等特点的经营项目，申请为主体的经营

范围。 

6、支持“三新经济”主体以多元化方式出资。除国家

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作为出资的财产外，支持

“三新经济”的投资人以专利、商标、股权和债权等方式出

资设立主体。 

7、实行“容缺登记”机制。凡不涉及前置许可的“三

新经济”主体在办理主体登记时，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存在关

键性材料缺失或者实质性错误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经申请人

作出按期补正的书面承诺后，登记部门可先予受理，并实施

跟踪服务，企业按时完善相关材料后依法予以登记注册。 

8、发挥先进标准引领作用。鼓励和支持我省“三新经

济”企业主持或者参与国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。鼓

励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、与国际接轨的团

体标准或企业标准，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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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。鼓励

专业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建设开

放协同的产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，为自由贸易试验

区、自主创新示范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

区等重点园区发展提供高端知识产权信息服务。 

三、建立包容审慎的执法监管机制 

10、探索实行“包容期”管理。探索对新设立的“三新

经济”主体给予 1-2 年包容期，在包容期内通过行政指导等

柔性监管方式，引导和督促企业依法经营。对首次轻微违法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应当先行告诫，责令限期改正，指导

企业自觉纠正违法行为。 

11、规范涉事检查事项。严格按照省局公布的随机抽查

事项清单，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特殊行业、

重点领域外，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方式，对“三

新经济”市场主体实施检查，并将抽查事项和抽查结果及时向

社会公开。 

12、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。对“三新经济”市场主

体立案查处的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按照《行政处

罚法》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的有关规定，对符合

从轻或者减轻情形的，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。 

四、完善风险管控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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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严守执法监管底线。对“三新经济”实施包容审慎

监管的同时，严守保护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底线。一

旦发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、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，或者

严重扰乱社会环境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等违法行为的，坚决

依法予以查处。 

14、加强风险管控机制建设。依托“互联网+监管”工作

模式，完善风险预警和分析评价体系，充分利用大数据、云

计算等途径，提高智能监管水平。强化风险处置决策机制，

提高对新兴经济领域潜在风险敏感度和突发情况快速处置

能力。强化市场主体责任，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。 

15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。依托全省社会信用体系，建立

健全贯穿市场主体生命周期，衔接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监管

环节的信用监管体系。将市场主体诚信情况纳入社会信用综

合服务平台，引导市场主体珍惜信用、诚信守法，提升主动

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月 日 


